附附件2

农业生态环境与耕地质量保护项目
入库申报指南

一、2025年度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项目
（一）总体目标
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大量的化学肥料、农药和有机肥等被应用到农业生产过程中，使得大量的氮、磷等面源污染物残留于农田中，在降雨等作用下通过径流进入水体，造成农业面源污染。农业面源污染涉及范围广、隐蔽性强、随机性大、溯源性差、潜伏周期长，其监测及治理难度很大。在我国，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原因，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安全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重大问题。据2017年广东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我省农业源水污染物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和总磷的排放量分别是67.10万吨、1.66万吨、11.65万吨和1.99万吨，可见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十分必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2021—2025年）》《“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实施方案（试行）》《广东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规划》等文件均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可以基本掌握全省种植业、淡水养殖业等农业面源污染情况和现状，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决策提供支撑。
本项目以珠三角、粤西、粤东和粤北重点流域为基础，突出重点地区、重点流域，在广州、惠州、韶关、云浮、汕头、河源和茂名市重点流域，采用“田块尺度（控制点）+小流域尺度”相结合方式，开展2025年度小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监测工作；在我省目前现有地表径流N、P流失国控监测点基础上，开展2025年典型种植模式田块尺度N、P流失监测工作；在我省前期淡水养殖业面源污染监测基础上，开展2025年水产养殖业面源污染调查与监测。
（二）扶持项目
1.2025年度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项目（子项目1）
（1）资金用途
①在广州太和河小流域和派潭河小流域、韶关、云浮和河源市，突出重点地区、重点流域，开展至少7个小流域尺度面源污染监测；每个小流域尺度监测点覆盖农田区域面积不低于500亩；每个小流域的进出水口都要设采样点（每个小流域至少1进1出设置采样点），兼顾流域尺度监测数据（扩大小流域范围在流域尺度设置采样点），共要开展至少19个采样点的采样和检测（含7个小流域），监测指标包括但不限于径流pH、总氮、总磷、硝态氮、氨态氮、COD、流量等参数，采样和检测频率间隔4h取样并检测一次（下雨初期频率1-2h/次），监测数据要根据采样频率实时传输直接接入省农业农村厅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系统数据库，通过系统平台可同步展示监测数据。项目实施1年的周期内采样监测至少320天。
②采用“田块尺度（控制点）+小流域尺度”相结合监测方式，在7个小流域监测点（至少1个进水口1个出水口）覆盖范围内，开展田块尺度下农田地表径流氮磷流失系数监测。每个小流域开展的田块尺度农田地表径流氮磷流失系数监测小区监测工作，要根据当地典型作物和耕作方式设计，每个小流域开展6-30个氮磷流失系数监测小区的监测工作，7个小流域共计开展不少于144个氮磷流失系数监测小区的监测工作。每个监测小区试验要求参考农田地表径流氮磷流失国控点监测工作，小区面积不低于20平方米。监测数据在项目实施1年的周期内全部样品检测完成后，计算分析得出相关结果，并全部接入省农业农村厅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系统数据库。
③开展农业种植基本情况调查。在7个小流域监测点开展农业生产基本情况调查。包括种植模式、作物类型、施肥量、施肥方式、肥料配比、产量等，为综合分析和模拟预测全省农业面源污染状况提供支撑数据。调查数据在全部调查完并整理后，全部接入省农业农村厅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系统数据库。
④开展全年度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情况测算所需的其他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收集到的其他数据在整理分析完成后，全部接入省农业农村厅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系统数据库。
⑤监测结果分析、集成与应用。对子项目1-3的小流域尺度农业面源污染监测数据、田块尺度地表径流N、P排放数据、省控例行监测数据和其他调查与收集的数据进行计算分析，测算我省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情况，编制年度农田面源污染监测评估报告。
（2）绩效目标
①数量指标：监测小流域数量≥7个；田块尺度农业面源监测实验小区≥144个；监测指标数量≥6个；获取种植型农业面源监测数据≥10万条；测算流失系数作物数量≥3个；2025年全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年度报告1份；
②质量指标：提交的数据经过专家会审；风险评估报告经过专家评审。
③成本指标:项目总成本≤390万元；
④社会效益指标：提高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能力；有效促进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
⑤生态效益指标：监测结果为农业绿色发展行政决策提供有效支撑；
⑥可持续影响指标:有效促进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在线监测能力建设机制完善。
（3）申报对象及条件
①广东省内高等院校、事业单位、农业科研机构。
②申报对象应具备履行项目工作内容所必需客观条件和专业技术条件。申报对象应具有确保项目工作内容实现所必须的工作经验，包括有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氮磷流失）监测经验；申报对象应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能结合广东省农业环境与耕地质量保护中心相关规划完成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体系建设的能力，主要包括具有开展农业源污染调查和监测研究能力，具有开展多种种植模式等的污染监测、样品采集检测分析、氮磷水污染物流失系数测算、监测质量控制等专业技术能力；申报对象应具有较强的执行力，能够合理安排本项目的工作计划，能够具有较强的组织保障能力，精心组织实施，确保项目安全保质完成，达到目标要求。
③申报对象应编制并提交项目实施方案，明确项目落实计划。应设专职项目负责人，且需保障具有农业面源污染氮磷流失原位监测经验的主要技术人员不少于20人。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农业或环保类高级以上职称，其他主要技术人员应具有农学类、环保类、生态类、土壤类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具有参加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普查、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④申报单位需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记录。由省级单位统一审核汇总本单位申报材料后，统一报送至省农业农村厅。
（4）补助资金标准
本项目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390万元。项目申报对象需根据标准格式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最终资金补助金额以下达额度为准。项目预算金额测算是否详细、合理将纳入评审标准。
2.2025年度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项目（子项目2）
（1）资金用途
①在广州西福河流域、汕头和茂名市，突出重点地区、重点流域，开展至少5个小流域尺度面源污染监测；每个小流域尺度监测点覆盖农田区域面积不低于500亩；每个小流域的进出水口都要设采样点（每个小流域至少1进1出设置采样点），兼顾流域尺度监测数据（扩大小流域范围在流域尺度设置采样点），共要开展至少14个采样点的采样和检测（含5个小流域），监测指标包括但不限于径流pH、总氮、总磷、硝态氮、氨态氮、COD、流量等参数，采样和检测频率间隔4h取样并检测一次（下雨初期频率1-2h/次），监测数据要根据采样频率实时传输直接接入省农业农村厅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系统数据库，通过系统平台可同步展示监测数据。项目实施1年的周期内采样监测至少320天。
②采用“田块尺度（控制点）+小流域尺度”相结合监测方式，在5个小流域监测点（至少1个进水口1个出水口）覆盖范围内，开展田块尺度下农田地表径流氮磷流失系数监测。每个小流域开展的田块尺度农田地表径流氮磷流失系数监测小区监测工作，要根据当地典型作物和耕作方式设计，每个小流域开展6-30个氮磷流失系数监测小区的监测工作，5个小流域共计开展不少于62个氮磷流失系数监测小区的监测工作。每个监测小区试验要求参考农田地表径流氮磷流失国控点监测工作，小区面积不低于20平方米。监测数据在项目实施1年的周期内全部样品检测完成后，计算分析得出相关结果，并全部接入省农业农村厅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系统数据库。
③开展农业种植基本情况调查。在5个小流域监测点开展农业生产基本情况调查。包括种植模式、作物类型、施肥量、施肥方式、肥料配比、产量等，为综合分析和模拟预测全省农业面源污染状况提供支撑数据。调查数据在全部调查完并整理后，全部接入省农业农村厅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系统数据库。
④开展全年度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情况测算所需的其他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收集到的其他数据在整理分析完成后，全部接入省农业农村厅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系统数据库。并协助子项目1完成监测结果分析、集成与挖掘。
（2）绩效目标
①数量指标：监测小流域数量≥5个；田块尺度农业面源监测实验小区≥62个；监测指标数量≥6个；获取种植型农业面源监测数据≥7.5万条；测算流失系数作物数量≥3个； 
②质量指标：提交的数据经过专家会审；
③成本指标:项目总成本≤240万元；
④社会效益指标：提高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能力；有效促进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
⑤可持续影响指标:有效促进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在线监测能力建设机制完善。
（3）申报对象及条件
①广东省内高等院校、事业单位、农业科研机构。
②申报对象应具备履行项目工作内容所必需客观条件和专业技术条件。申报对象应具有确保项目工作内容实现所必须的工作经验，包括有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氮磷流失）监测经验；申报对象应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能结合广东省农业环境与耕地质量保护中心相关规划完成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体系建设的能力，主要包括具有开展农业源污染调查和监测研究能力，具有开展多种种植模式等的污染监测、样品采集检测分析、氮磷水污染物流失系数测算、监测质量控制等专业技术能力；申报对象应具有较强的执行力，能够合理安排本项目的工作计划，能够具有较强的组织保障能力，精心组织实施，确保项目安全保质完成，达到目标要求。
③申报对象应编制并提交项目实施方案，明确项目落实计划。应设专职项目负责人，且需保障具有农业面源污染氮磷流失原位监测经验的主要技术人员不少于15人。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农业或环保类高级以上职称，其他主要技术人员应具有农学类、环保类、生态类、土壤类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具有参加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普查、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④申报单位需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记录。由省级单位统一审核汇总本单位申报材料后，统一报送至省农业农村厅。
（4）补助资金标准
本项目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240万元。项目申报对象需根据标准格式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最终资金补助金额以下达额度为准。项目预算金额测算是否详细、合理将纳入评审标准。
3.2025年度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项目（子项目3）
（1）资金用途
①在惠州市和广州市白云区，突出重点地区、重点流域，开展至少2个小流域尺度面源污染监测；每个小流域尺度监测点覆盖农田区域面积不低于500亩；每个小流域的进出水口都要设采样点（每个小流域至少1进1出设置采样点），要开展至少4个采样点的采样和检测，监测指标包括但不限于径流pH、总氮、总磷、硝态氮、氨态氮、COD、流量等参数，采样和检测频率间隔4h取样并检测一次（下雨初期频率1-2h/次），监测数据要根据采样频率实时传输直接接入省农业农村厅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系统数据库，通过系统平台可同步展示监测数据。项目实施1年的周期内采样监测至少320天。
②采用“田块尺度（控制点）+小流域尺度”相结合监测方式，在2个小流域监测点（至少1个进水口1个出水口）覆盖范围内，开展田块尺度下农田地表径流氮磷流失系数监测。每个小流域开展的田块尺度农田地表径流氮磷流失系数监测小区监测工作，要根据当地典型作物和耕作方式设计，每个小流域开展6-30个氮磷流失系数监测小区的监测工作，2个小流域共计开展不少于57个氮磷流失系数监测小区的监测工作。每个监测小区试验要求参考农田地表径流氮磷流失国控点监测工作，小区面积不低于20平方米。监测数据在项目实施1年的周期内全部样品检测完成后，计算分析得出相关结果，并全部接入省农业农村厅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系统数据库。
③在粤西粤北4个典型种植模式开展2023年典型种植模式田块尺度N、P流失省控例行监测工作。每个模式监测数据不少于1000个，4个模式的监测点共计开展不少于40个监测试验小区的监测工作，监测不同典型作物和不同种植条件下农田系统氮磷流失情况，计算田块尺度氮磷流失系数。每个监测区试验设计及试验要求参考农田地表径流氮磷流失国控监测点，需采用全量收集法（即每个监测小区均有一个单独的田间径流池，用于收集地表径流水样品）。监测指标主要包括地表径流水的径流水量、总氮、可溶性总氮、硝态氮、铵态氮、总磷、可溶性总磷，灌溉水用量和氮磷含量，降雨氮磷含量，土壤氮磷含量以及农作物全氮、全磷等。监测数据在全部样品检测完成后，计算分析得出相关结果，并全部接入省农业农村厅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系统数据库。
④开展农业种植基本情况调查。在2个小流域监测点开展农业生产基本情况调查。包括种植模式、作物类型、施肥量、施肥方式、肥料配比、产量等，为综合分析和模拟预测全省农业面源污染状况提供支撑数据。调查数据在全部调查完并整理后，全部接入省农业农村厅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系统数据库。
⑤开展全年度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情况测算所需的其他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收集到的其他数据在整理分析完成后，全部接入省农业农村厅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系统数据库。并协助子项目1完成监测结果分析、集成与挖掘。
（2）绩效目标
①数量指标：监测小流域数量≥2个；田块尺度农业面源监测实验小区≥57个；监测指标数量≥6个；获取种植型农业面源监测数据≥6万条；测算流失系数作物数量≥3个；
②质量指标：提交的数据经过专家会审；
③成本指标:项目总成本≤180万元；
④社会效益指标：提高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能力；有效促进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
⑤可持续影响指标:有效促进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在线监测能力建设机制完善。
（3）申报对象及条件
①广东省内高等院校、事业单位、农业科研机构。
②申报对象应具备履行项目工作内容所必需客观条件和专业技术条件。申报对象应具有确保项目工作内容实现所必须的工作经验，包括有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氮磷流失）监测经验；申报对象应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能结合广东省农业环境与耕地质量保护中心相关规划完成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体系建设的能力，主要包括具有开展农业源污染调查和监测研究能力，具有开展多种种植模式等的污染监测监控、样品采集检测分析、氮磷水污染物流失系数测算、监测质量控制等专业技术能力；申报对象应具有较强的执行力，能够合理安排本项目的工作计划，能够具有较强的组织保障能力，精心组织实施，确保项目安全保质完成，达到目标要求。
③申报对象应编制并提交项目实施方案，明确项目落实计划。应设专职项目负责人，且需保障具有农业面源污染氮磷流失原位监测经验的主要技术人员不少于15人。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农业或环保类高级以上职称，其他主要技术人员应具有农学类、环保类、生态类、土壤类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具有参加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普查、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④申报单位需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记录。由省级单位统一审核汇总本单位申报材料后，统一报送至省农业农村厅。
（4）补助资金标准
本项目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180万元。项目申报对象需根据标准格式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最终资金补助金额以下达额度为准。项目预算金额测算是否详细、合理将纳入评审标准。
4.2025年度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项目（子项目4）
（1）资金用途
①淡水养殖尾水现场调查：对鱼塘养殖面积、水治理设施配套面积(亩)、主要养殖品种及面积比例、饲养规模、养殖方式、取水方式、排水方式、换水频率、尾水处理不同工艺等进行现场调研。调查范围覆盖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粤东、西、北等。
②淡水养殖尾水水质监测：主要围绕成片养殖的鱼塘，养殖四大家鱼、罗非鱼、南美白对虾、罗氏沼虾、蟹、牛蛙等品种，按照全省21个地市养殖产量的排名，养殖生产模式的分布区域特征和重要养殖品种分布3个原则，选取全省有代表性的100个监测点，按照夏季和冬季，分每年2次，共计200个以上的样品，针对鱼塘和受纳水体的水质（水温、pH、DO、SS、CODMn、总氮、氨氮、总磷等8个指标）进行监测,包括1600个检测数据。
③在前期建设的以淡水养殖业面源污染为主的小流域长期定位监测点，开展2025年度水产养殖面源污染定位监测。尾水测量指标包括pH、DO、SS、CODMn、总氮、氨氮、总磷等指标。
④测算我省淡水养殖业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根据不同品种排污系数和养殖量，结合调查数据和监测数据，综合分析淡水养殖业排污情况，测算全省淡水养殖业源N、P排放特征及污染现状（到地级市），并编制完成2025年广东省淡水养殖业排污系数手册。
⑤根据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建设的需要，完成将监测数据接入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的工作；积极为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建设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撑。
（2）绩效目标
①数量指标:监测指标数量≥8个；获取监测数据≥1600条；现场调查表≥50份；2025年广东省淡水养殖业排污系数手册1份；2025年广东省淡水养殖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年度报告1份；项目验收报告1份；
②质量指标：评估报告经过通过评审；
③成本指标:项目总成本≤80万元；
④社会效益指标：提高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能力；有效促进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
⑤可持续影响指标:有效促进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在线监测能力建设机制完善。
（3）申报对象及条件
①申报对象应具有履行项目工作内容所必需客观条件和专业技术条件。申报对象应具有确保项目工作内容实现所必须的工作经验，包括有省（部）级环境类、农业生产类野外监测站建设经验，有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氮磷流失）监测经验；申报对象应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能结合广东省农业环境与耕地质量保护中心相关规划完成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体系建设的能力，主要包括具有开展农业源污染调查和监测研究能力，具有开展多种种植模式、水产养殖模式等的污染监测、样品采集检测分析、监测质量控制等专业技术能力；申报对象应具有较强的执行力，能够合理安排本项目的工作计划，能够具有较强的组织保障能力，精心组织实施，确保项目安全保质完成，保障本项目按照国家和广东省有关文件要求完成，达到目标要求。
②申报对象应编制并提交申报书，明确项目落实计划。应设专职项目负责人，且需保障具有农业面源污染氮磷流失原位监测经验的主要技术人员不少于10人。项目负责人须具备环保类或农业类高级以上职称，其他主要技术人员应具有农学类、环保类、生态类、淡水养殖类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具有参加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普查、或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③申报单位需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记录。由省级单位统一审核汇总本单位申报材料后，统一报送至省农业农村厅。
（4）补助资金标准
本项目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80万元。项目申报对象需根据标准格式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最终资金补助金额以下达额度为准。项目预算金额测算是否详细、合理将纳入评审标准。
（三）申报材料要求
1.项目申报书：2025年度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项目的4个子项目，项目申报请使用第11类《农业监测检测、调查普查项目申报书模板》。申报书设计深度达到实施方案，并详细介绍项目申报团队现有的能够为项目高质量开展提供的人员基础、技术支撑基础、理论基础和硬件设施基础等，应明确项目详细建设计划，确保项目顺利开展。尤其重点介绍已有的田间监测基础设施，作为评分依据(如田块尺度试验小区建设情况、田间自动监测设备建设情况等）。
2.2025年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省级项目入库申报汇总表。
3.依托平台、基地、承担相关项目、相关研究成果等佐证材料（无相关佐证材料不予认定业绩等成果）。
4.其他附件材料。
二、秸秆炭-气联产能源化利用协同固碳减排关键技术研发及示范推广项目
（一）总体目标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要建立健全秸秆等农业废弃物收集利用处理体系；粤府〔2022〕56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重点任务“农业农村减排固碳行动”中提出要加强农作物秸秆能源化利用和提升土壤有机碳储量；农办科〔2024〕7号《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4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通知》重点任务中明确大力推进秸秆饲料化、能源化等离田多元高效利用，促进秸秆转化增值；粤农农函〔2023〕671 号《关于印发广东省2023年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重点任务“推进秸秆能源化利用，助力“双碳”工作”中提到“各地要因地制宜积极发展秸秆清洁低碳能源，有序发展秸秆为原料的成型燃料、打捆直燃、炭-气-热-肥联产、沼气工程等生物质能利用”。
农作物秸秆属于农业生态系统中一种十分宝贵的生物质资源，其综合利用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据多年统计，广东年生产秸秆资源总量2000万吨左右。双碳战略背景下，秸秆类生物质能源化利用是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对农业固碳减排，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低碳绿色农业发展有积极意义。
项目针对目前秸秆利用率低、转化率低、经济效益低等问题，面对农业固碳减排任务及产业化利用需求，拟开展可兼顾秸秆产业化利用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及固碳减排作用的秸秆炭-气联产关键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该技术模式可同时获得清洁能源、碳汇收益及提升土壤碳储量多重效益，从而促进秸秆离田产业化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绿色健康发展。
（二）扶持项目
5.秸秆炭-气联产能源化利用协同固碳减排关键技术研发及示范推广
（1）资金用途。
改进传统的秸秆炭-气联产工艺，主要是采用双床气化工艺代替传统的单床工艺，可显著提升气化效率和生物炭品质，同时降低对秸秆含水率的限制要求；利用生物炭研发生物炭基肥料产品，用来改善耕地土壤质量和增加土壤碳储量；产生的生物气用来提供生物炭基肥料制造所需能源，从而节约化石能源消耗；形成秸秆炭-气-肥联产新技术工艺；创制满足碳汇核算标准的生物炭产品，并评估其碳汇能力，争取进入碳汇交易平台实现碳汇收益；验证生物炭和炭基产品对土壤质量提升效果，并形成相关施用技术规程；建设秸秆炭-气联产能源化利用协同固碳示范工程和生物炭提升土壤碳储量试验基地，并进行示范推广。
（2） 绩效目标。
形成秸秆炭-气联产技术工艺路线1套；在广东省内合作建设秸秆炭-气联产能源化利用示范工程1套，年生产生物炭1000吨以上；产生生物气循环利用，能耗成本比同类企业降低20%；研制炭基产品1-2个；建设土壤碳储量提升试验示范基地1个，面积不少于50亩，土壤有机质含量比对照提升5%以上；制订相关技术规程-2套；开展秸秆炭-气联产能源化利用协同固碳减排技术相关现场观摩会/培训会1-2场，媒体报道1次。
（3） 申报对象及条件。
申报对象：广东省内从事秸秆综合利用和土壤改良与耕地保育相关技术研究的科研、教学、推广等单位。
申报条件：具有较完善的项目和财务管理制度，信用记录良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在秸秆综合利用、土壤改良与耕地保育等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技术力量和人才队伍，具有开展相关研究必需的设备设施条件，并具备一定的示范推广能力。
（4） 补助资金标准。
项目申请省级财政补助资金100万元。项目承担单位需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最终资金补助金额以我单位测算核实为准。
（三）申报材料要求
1.项目申报请使用第9类《农业科研类及技术推广示范类项目申报书模板》。
2.2025年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省级项目入库申报汇总表。
3.项目申报书中应详细介绍项目申报团队现有的能够为项目高质量开展提供的人员基础、技术支撑基础、理论基础和硬件设施基础等，应明确项目详细建设计划，确保项目顺利开展。
三、“畜禽养殖粪污碳能循环及沼气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
（一）总体目标
随着我国畜禽养殖规模化增幅明显，工厂化养殖主体数量不断扩大，畜禽养殖行业已经成为碳排放的大户。为了减少碳排放、助力碳中和，需要在全链条减少畜禽养殖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同时考虑粪污的处理和增值利用。基于此，研究粪污流出性驱动的高效固液分离过程及废水厌氧低碳生物转化产沼气机理，开发粪污高效固液分离耦合废水厌氧低碳消化关键技术1项；研究沼气碳能循环利用-微藻捕集二氧化碳的变化规律及其微生物代谢关键过程，开发沼气碳资源利用协同降碳减排关键技术1项；通过监测明确养殖粪污处理过程产生温室气体的排放规律，在上述基础上，选取适宜的核算原则、分类体系、量化方法、排放因子等参数，并考虑经济成本、用地需求、碳排放量、卫生安全等指标，评估碳中和背景下规模化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处理碳排放情景，编制碳减排报告，构建可复制可推广的华南地区畜禽养殖环境增效协同碳能循环技术体系，开展绿色循环的畜禽养殖粪污处理新技术应用与示范，符合生态文明理念。
（2） 扶持项目
6.畜禽养殖粪污碳能循环及沼气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农业生产技术研究
（1）资金用途。
①针对大型规模的畜禽养殖企业，研究粪污流出性驱动的高效固液分离过程及废水厌氧低碳生物转化产沼气机理，开发粪污高效固液分离耦合废水厌氧低碳消化关键技术1项；
②研究沼气碳能循环利用-微藻捕集二氧化碳的变化规律及其微生物代谢关键过程，开发沼气碳资源利用协同降碳减排关键技术1项；
③通过长期监测明确养殖粪污处理过程产生温室气体的排放规律，在上述基础上，选取适宜的核算原则、分类体系、量化方法、排放因子等参数，并考虑经济成本、用地需求、碳排放量、卫生安全等指标，评估碳中和背景下某规模化养殖粪污资源化处理碳排放情景，编制碳减排报告。
（2）绩效目标。
[bookmark: OLE_LINK1]①针对畜禽粪污固液分离效果较低，药剂成本高等现状，形成低环境风险畜禽粪污高效固液分离新技术1套，与现有技术相比，固液分离效率提升至75%以上，药剂成本低于200元/吨；
②针对目前UASB或黑膜沼气池产沼气效率低，形成畜禽废水厌氧低碳生物转化沼气新技术1套，与现有技术相比，碳转化沼气效率提升至70%以上；
③针对目前沼气利用过程碳减排效率低的现状（低于50%），形成沼气碳能循环利用-微藻捕集二氧化碳协同降碳减排关键技术1项，碳减排效率85%以上；
④建设畜禽养殖粪污碳能循环及沼气资源化利用示范点1个，配套粪污处理装备，处理过程温室气体减排效率85%以上；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90%以上；
⑤编制规模化养殖场碳减排报告1份；
⑥开展技术培训1场，培训人员50人。
（3）申报对象及条件。
①申报单位为广东省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②申报团队应具备参与课题研究内容相关的工作经验和基础条件，且具备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在畜禽养殖粪污固液分离，污水处理、碳能循环利用，碳减排等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技术力量和人才队伍，具有开展相关研究必需的设备设施条件，并具备一定的示范推广能力。
（4）补助资金标准。
项目申请省级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100万元。项目承担单位需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最终资金补助金额以我单位测算核实为准。
（三）申报材料要求
1.项目申报请使用第9类《农业科研类及技术推广示范类项目申报书模板》。
2.2025年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省级项目入库申报汇总表。
[bookmark: _GoBack]3.项目申报书中应详细介绍项目申报团队现有的能够为项目高质量开展提供的人员基础、技术支撑基础、理论基础和硬件设施基础等，应明确项目详细建设计划，确保项目顺利开展。

